
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案件第 3/2021 號

有關

周啟明

卑
Z 丶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之間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

－沈士文先生（副主席）

－黃靈新先生， JP （委員）

－許嘉俊先生（委員）

聆訊日期： 2021 年 9 月 7 日

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 2021 年 11 月 9 日

裁決理由書

A. 引宣

上訢人

答辯人

1. 上訴人周啟明先生 (Dr Michael Chow) (「上訴人」）是－

名居住於私人屋苑維景灣畔的居民。上訴人曾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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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答辯人」）投訴第九屆維景灣畔業主委員會（「業委會」）在

2020 年 2 月至 9 月期間所舉行的 「 抽籤活動 」 及「收集意見活動」

中涉嫌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私隱條例）」） （第

486 章）的規定。

2. 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答辯人根據《私隱條例》第 39(2)(d)條

對上訢人針對的投訢不作進一步調查（「答辯人的決定 」 ）。上訴

人針對答辯人的決定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本委員會」）提出上

訢，並提交一份日期為 2021 年 l 月 26 日的上訢通知書。答辯人於

2021 年 3 月 17 日提交「與決定有關答辯書」 （「答辯書」）。

B. 背景

BL 捆籤话動

3. 業委會於 2020 年 2 月至 9 月期間分別舉辦了以下六項以抽籤

形式向維景灣畔的住戶派發抗疫物資的活動 （ 統稱為「抽籤活

動 」 ）： - 

(1) 2020 年 2 月 15 日 抽籤派發抗疫物資

(2) 2020 年 3 月 7 日 第二次抽籤派發抗疫物資

(3) 2020 年 5 月 6 日 第三次抽籤派發抗疫物資

(4) 2020 年 6 月 13 日 抽籤派發長者愛心端午粽及抗疫

物資

(5) 2020 年 7 月 25 曰 第四次抽籤派發抗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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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2020 年 9 月 16 日 抽籤派發長者愛心月餅及抗疫物

資

4. 在舉行抽籤活動期間，業委會要求參加者在抽籤表格上填寫

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在其中兩次只限 60 歲或以上長者參與的

抽籤活動中，第九屆業委會要求參加者在索取抽籤表格時出示長者

卡或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查閱。

5. 業委會透過維景灣畔的管理服務公司（「管理公司」／「啟

勝」）所設的服務處（「服務處」）執行抽籤活動，包括收發該抽

籤表格 。

B2. 攽集意見活動

6. 業委會在 2020 年 2 月至 8 月期間舉行了以下六項收集意見活

動（「收集意見活動」），收集住戶對地區事務議題的意見： - 

(1) 2020 年 2 月 10 曰 「將軍澳第 72 區擬建消防處部鬥宿

舍諮詢 」

(2) 2020 年 2 月 28 日 「調景嶺 72 區公園建議命名為『陳

彥霖紀念公園』問卷調查」

(3) 2020 年 6 月 l 日 「自己屋苑自己救，『一人一信』

反對華永會及政府部門黑箱作業擴

建將軍澳墳場 」 一人一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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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 年 7 月 2 日 「蒐集對澳景路（第一期對出政府

用地）興建兩棲及爬行動物保育中

心之意見」問卷調查

(5) 2O20 年 8 月 2 日 「蒐集對澳景路（第一期對出政府

用地）興建棍網球中心之意見」問

卷調查

(6) 2020 年 8 月 25 日 「 自己屋苑自己救，『 一人一信』

反對(1)政黨要求在 72 區（近維景灣

畔）興建組合屋 (2) 要求 72 區考慮

作短期租約動議以活化用地」一人

一信運動

7 . 收集意見活動中，第一項活動的性質是告知維景灣畔的住戶

可透過服務處聯絡業委會提供意見；第二、 四及五項活動是問卷調

查；而餘下的兩項活動是「一人－信」運動。上述的問卷調查及

「一人一信」運動分別備有回條及範本反對信，並要求簽署人填寫

資料，包括贊成／反對意見、姓名、地址、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及

簽署。服務處在收集意見活動中亦負責執行支援工作，包括收發

問卷。

B3．维景澀畔車讀素啟屋宛簧喜喪格

8. 此外，維景灣畔業主可遞交 「 維景灣畔申請索取屋苑資料表

格」，向第九屆業委會或服務處申請索取有關屋苑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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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維景 i－天」苞

9. 服務處亦會定期刊發屋苑通訊「維景 i －天地 」 ，屋苑內所有

單位均會獲派該通訊。通訊上註明有關使用限制：「『維景 i－天

地』為維景灣畔內部刊物，未經授權不得轉載、翻印、節錄、引用

或交予非住戶傳閱等」。

B5. 上訢人旳授訢

10. 上訴人認爲啟勝參與上述有關屋苑的活動和項目當中，涉嫌

違反《私隱條例》的規定，遂向答辯人作出投訴。上訢人的投訴可

歸納如下： - 

(1) 屋苑公契並無賦權啟勝處理關於抽籤派發物品及收集意

見活動的工作，啟勝「越權」及接受第九屆業委會的指

示及授權以處理上述工作，並需要就涉案活動中違反

《私隱條例》的情況負責；

(2) 「維景灣畔申請索取屋苑資料表格」當中收集過多個人

資料及有關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的描述不清晰；

(3) 為執行「維景 1－天地 」 的內容使用限制，服務處必然需

要知悉閱覽刊物的居民的身份資料，服務處或暗中收集

了閱覽刊物的住戶的個人資料，而有關收集行為亦涉及

違反《私隱條例》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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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答辯人旳決定

11. 收到上訴人的投訢後，答辯人於 2020 年 6 月 10 日根據《私

隱條例》第 38 條立案調查，以確定上訴人的投訴事項是否涉及違

反 《私隱條例》的規定。在調查過程中，答辯人曾分別接觸第九屆

業委會及啟勝，並取得相關資料及文件作考慮。

12. 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答辯人根據 《 私隱條例 》 第 39(2)(d)

條及《處理投訴政策》第 8(e) 及 (h)段，決定對上訴人的投訢終止

調查，原因可歸納如下：—

13. 首先，根據 《 私隱條例 》 第 2(1)條，「資料使用者」指獨自

或聯同其他人或與其他人共同控制該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使

用的人 。 由於服務處會自行辦理不牽涉查閱業委會資料的索取資料

申請，在這類申請中，啟勝是資料使用者。

14. 茁三，就索取資訊表格方面，答辯人認為：

(1) 在申請文件上簽署以確認申請的做法相當普遍，無論該

簽署有否被核實，有關情況亦不會令要求簽署表格構成

收集超乎適度的個人資料。

(2) 另一方面，在答辯人介入後，啟勝已對索取資料表格作

出修改，以停止收集申請人的政治聯繫、職業、索取理

由，啟勝亦確認已銷毀過去收到的舊版本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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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外，表格在修訂後不再包括追討及公開譴責的條款，

答辯人認為，該項修訂有助消除資料用途不清晰的疑

慮。有關公契的詮釋及公契對業委會的權限是不屬於答

辯人在《私隱條例》下所賦予的職權範圍內可處理的議

題。

(4) 答辯人亦已向啟勝發信，提醒它日後發出涉及收集個人

資料的屋苑表格時，需向住戶提供保障資料第 1(3)原則

所訂明的資訊。

15. 笙二；，就「维景 i－天地」方面，上訴人並無提供任何實質證

據，證明啟勝曾作出有關收集行為 。 就舉證責任方面，答辯人不能

把舉證責任加諸於被投訴者身上。答辯人沒有取得任何關於上述投

訴的具體資料。因此，關於「維景 i －天地 」 的指稱並不成立。

c.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

16. 上訴人不滿答辯人的決定，並於 2021 年 l 月 26 日提交上訢

通知書及一封陳述上訢理由的信件（「上訴理由陳述書」）。

17 . 上訢人在上訴理由陳述書及聆訊口頭陳詞中提及 18 項上訢基

礎，大致可歸納如下：一

(1) 答辯人在調查過程中並無進行有效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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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答辯人就啟勝在各項屋苑事宜中是否符合資料使用者

的身份所持的看法；

(3) 答辯人沒有交代啟勝在抽籤派發物品活動及收集意見

活動中的「收集私隱聲明 」 如何被糾正；及

(4) 「 維景灣畔申請索取屋苑資料表格」似乎與保障資料

第 1(1)原則不相容。

D. 相關法律原則

DJ. 有關尿順個人資喜旳條倒

18. 《私隱條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 1(1)原則規定： - 

「(])除券—

(a) 個人責喜是為了直搓虞符倉梗历諺資喜旳責喜使

房者旳職紇戎话動有關約音法月旳而哎集；

(b) 在将台（c) 葭旳祝定下，簧喜旳攽集對陔月旳是必

需旳戎直授輿諺月旳有關旳；及

(c) 蒭諺目的而言，蕡喜屬足夠儋本莓乎遞度，

否剧下摶攽集責喜。 」

19. 第 1(2)原則規定個人資料須以合法及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

下屬公平的方法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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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 1(3)原則要求資料使用者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應告知當事

人是否必須提供資料、收集資料的目的、資料可能會被轉移給什麼

類別的人士，以及資料當事人可要求查閲和改正自己的資料的權利

及途徑。

D2. 答辯人處理窰芹旳職權蔚圍及葯惰權

21. 《私隱條例》的詳題指出： - 

「奉絛例旨在在個人責蘑方面尿璋個人旳私隱，覃蒭跗帶專

宜及相關專宜訂定條文。 」

22. 《私隱條例》第 2(1)條對「個人貢澤＼的定義如下：

「指待台以下說呀旳圧何責喜—

(a) 直授戎間挖廌一名在世旳個人有關旳；

(b) 從薏責臀直痿式間授」白確定有關約個人旳毘方昰切實可

行旳；及

(c) 該資喜旳序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

旳。 」

23. 《私隱條例》第 2(12)條規定：

「如英人純粹茌另一人特有、處理戎梗房旳茌何個人簧喜，

而諺言遞旳人塹券為萁圧何本身目旳而特有、處理戎使房

（視屬何倩況而定）諺資喜，剧（怛方只有在玭倩況下）陔

首鑉約人財該個人責喜而言不算是資喜梗甩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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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私隱條例》第 8 條列明答辯人的職能，跟本案相關的職能

包括： - 

(1) 就遵守《私隱條例》作出監察及監管；

(2) 促進及協助資料使用者擬備實務守則；

(3) 促進對《私隱條例》的認識及理解；及

(4) 進行視察。

25. 《私隱條例》第 39(3A)條規定： - 

「(3A) 如在一頂由授訢引潑旳調查完戌之剪，蓴貝決定終

止陔頂調查，蓴員贗在切實可行籲圍內，盡袂向有

關授訢人送遞耐有癆(4)厥旳文本旳書面鍾知，符以

下專宜告知謨役訢人 ——

(a) 諺頂決定；及

(b) 諺頊決定旳理由。 J

26. 《私隱條例》第 39(2)(d)條規定： - 

「 (2) 如蓴員在顧及有關個案旳所有惰況俊，儒訥有以下惰

況，危可f且經造行式決定終止由授訢引潑旳調查—

(d) 囚為圧何宴您理由，調查戎筵一步調查是下必

娶旳。」

27. 《私隱條例》第 65(2)條規定：

「圧何在為另－人旳的理人竝獲陔另一人授權（本論是呀示

戎默示，亦下綸昰專剪戎事俊授權）約人所岸出旳圧何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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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所從事旳圧何行為，蒭本條倒而言綢視為方是由諺另一人

岸出戎從專旳。 j

28. 《私隱條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 l 原則規定：

「(1) 隊券—

囯 個人責喜是為了直授寞j/仞會梗历諺賚喜旳資蘑

梗历者約朧酯戎话動有關旳台法月旳而攽集；

(b) 在芬音(c)艮旳祠定下，責喜約攽集對該月旳是

必需旳縂直授縟諺月旳有關旳；及

(c) 胤誤月旳而言，責喜屬足夠怛不趨乎遞度，

否剧本焊攽集資喜。

(2) 個人簧蘑須以－

囯台法；及

(b) 在有關個笑約所有惰況下屬公平，

約方法吸集。

(3) 凡從戎將薈從嘉人哎集個人責喜，而諺人是責蘑當専

人，贗採啟所有切實可行旳步驟，以確尿—

(a) 孢在吸集諺蕡喜之蒔式之剪，以叨確式暄瞻方

式而獲告知—

(i) 孢有賀茌搓供諺簧蘑禪戎是可自願提供陔

責蘑；及

(i1) （如勊有責圧提供該簧祠）勊若不搓供誡

責肩匣曾産受旳俊果；及

(b) 勊—

(i) 在該資祠肢攽集之蒔就之剪，獲呀確昔
知－ ．

(A) 諺責喜符曾房屄湛麼目旳（／頁一骰勉

戎真醴培說呀諺等目旳） ；及

（B) 陔貸蘑可紇移囍予吾麼頸別約人；及

(ii) 在諺責喜首次甩屄它捫授攽集約月旳之暗

戎之翦，獲廚確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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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您要求查閱諺責蘑及要求改正諺責喜

旳權利；

（B) 虐理向有關責喜梗房者緹出旳諺等悪

求旳個人旳姓名（戎織所）及冥疤坻，

怛在以下惰況屬例办：誡責喜昰為了在本條倒癆 8 那中指廚

為個人篔喜翦其而獲靨免而下受笛 6 尿障責蘑原剧旳釐文所

管隈旳月旳而攽集，而禋守広忥犛文相當可紇儈揭害誡月

亮I 。 j

29. 《私隱條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 2 原則規定：

「（2) 賓採啟所有切實可行旳步驟，以確尿個人資喜旳尿序

峙間下趨遞符其尿存以貴徵諺責喜波使历屄戎儈授梗甩屄旳

月旳（包恬圧何直痿有關旳月旳）所需旳峙間。 J

30. 根據答辯人的 《處理投訴政策 》 的（B）項第 8(）及 8(h) 段： - 

「 8. 嶸例筹 39(1)及 (2)條遞叨蓴員可酚惰护絕筵行戎決定

終止調查旳吝種理由。在引历這些理由蒔，公署旳政

筴如下：

(e) 公署進行初步查絢俊套頊薰禕反條倒圧何祠定旳

表面證據；

值）公署已蒭有關個笑進行調檸，戎授授訢者已採戢

絹正措施，戎墓屄其孢實際倩況旳考慮，致令公

署認為囍個笑淮行調查戎繼續進行調查，方不飽

合理把預計可帶來更滿意旳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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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訴人有責任提供充分的資料證明投訴事項違反《私隱條

例》的規定的行爲，否則答辯人不能隨意提出指控，並將投訢人的

舉證責任轉移到被投訢人身上。答辯人沒有絕對責任，就每宗投訴

每一個細節向被投訴一方查詢。若投訴人所提供的資料未能達到足

夠的「表面證據」的舉證準則，而答辯人考慮過有關個案的所有情

況後認爲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必要的話，答辯人可根據《私隱條

例》第 39(2)(d)條行使酌情權拒絕進行或繼續進行由投訢人引發的

調查。：見行政上朗案存 2OO7 年第 8 聲§ 12 ;存政上討案存 2004

年第32 虢§ 2l ；孖政上孵案f牛 2OO4 年第52 翳§17 。

E. 案件分析及討論

El. 答辯人在調查遞程中有否進行有效搜證？

32. 上訴理由陳述書及口頭陳詞均指稱答辯人在調查過程中沒有

進行「實質搜證」，包括以下事項： - 

(1) 服務處是否負責執行屋苑的實際日常運作及其實況；

(2) 第九屆業委會授權及指示服務處執行與抽籤派發物品活

動及收集意見活動有關的工作的實況；及

(3) 第九屆業委會怎樣就若干資料持有擁有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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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就答辯人的調查過程，本委員會接納答辯人的解釋及回應。

直立L ，上訴人對啟勝的投訢及答辯人就投訢所作出的調查及決定關

乎啟勝在(1)參與抽籤派發物品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的執行工作丶

(2)處理索取屋苑資料的申請及(3)處理有關「維景 i－天地」的事宜

中，有否違反《私隱條例》條文及相關保障資料原則的規定。根據

答辯人調查所得，有關的事實背景為抽籤派發物品活動及收集意見

活動是由第九屆業委會舉辦，隸屬於啟勝的服務處在過程中只是擔

任執行者的角色，因而會參與處理維景灣畔業主／住戶的個人資

料。在此情況下，就派發物品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中所收集的個人

資料而言，啟勝純粹代第九屆業委會持有、處理或使用相關個人資

料，而非資料使用者。

34. 縱然上訢人在本案中的投訴對象是啟勝，答辯人亦已就此投

訴分別向啟勝及第九屆業委會進行調查，而有關涉及第九屆業委會

的投訴事項，本委員會已另於上訴人所提出的其他案件（行政上訴

第 2/2021 號）中作出交代及處理。

35. 再者，上訴人只是提出單方面的無憑指稱，卻沒有進一步闡

述令人信服的根據。本委員會同意行：政．上斬：；；；芹 2004 年第32 聲的

意見：

「授訢孢人遞反有關條倒，等同指搓孢人犯罪，勗乃巖重

指搓，因屁授訢需要有俵擴，包恬證緤及理據，私隱蓴貞

方要考慮授訐是否有俵擇，郎是袤面上授訢昰否有證繹和

理鏮支待，才決定是否展開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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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至於就上訴人所指有關調查及搜證過程，本委員會認爲上訴

人對答辯人的調查責任及進行調查的程度有所誤解。答辯人的角色

並非就個案的所有事實細節進行調查，而上訴人亦不能憑藉單方面

質疑答辯人沒有進行實質搜證而把有關個人資料私隱事項的舉證責

任轉移到他人身上 。 上訴委員會在存政」上餠：案／牛 2007 年築·8 翳中

亦明確指出答辯人沒有絕對責任就投訴的每一項細節，都必須向被

投訢一方查詢。

37. 當答辯人決定終止調查，她有按《私隱條例》第 39(3A)條的

規定，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向有關投訢人送達書面通知，並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發出該決定書，當中已就啟勝的回應、答辯人

的分析及觀察等，詳細告知投訴人其終止調查的決定及理由 。本委

員會接納答辯人在此議題上的陳詞。

38. 筐三，本委員會同意如何詮釋業委會及／或服務處的職能及權

限並不屬於《私隱條例》賦予答辯人的法定職能內。答辯人的法定

職能受限於《私隱條例》的詳題及第 8 條。她的職能只集中於與

《私隱條例》及個人資料私隱相關的事項，其他與個人資料私隱無

關的事項並非答辯人進行判斷時應該納入考慮的因素。

39. 因此，本委員會駁回上訢理由陳述書第 1-4 、 6 及 7 段的上訴

基礎。

15 



E2. 答辯人腐啟膀在各頂屋范蓴宜中垕否痘會責霫萸历者旳身倪所

掲：旳雹法是否下當？

E2.1 描籤派潑約品活動及攽集意見沂動

40. 上訴人表示，以香港法律而言，此 「 代表者 」 理應先必須符

合法理上其作爲代表／代理之角色，否則此「代表／代理 」 不可被定

性為代表／代理，因此《私隱條例 》 2(12)也未必適用於此。

41. 本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回應。首先，上訢人沒有進一步闡述

他在此引用的香港法律。其次， 《 私隱條例》的相關條文已清楚列

明資料使用者的定義，當中並沒有上訴人所提出的前設要求。更重

要的是，答辯人在本案中沒有接獲任何實質資料，顯示啟勝為其他

它自身的目的在抽籤派發物品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中處理相關個人

資料，而致使答辯人認爲 《 私隱條例》第 2(12)條不適用於啟勝的

情況。本委員會認同，上訴人就此兩項指控沒有提供充分的資料，

不足以符合「表面證據 」 的舉證準則。

42. 同時，如上所述，答辯人的法定職能受限於 《 私隱條例》的

詳題及第 8 條。她的職能只集中於與《私隱條例》及個人資料私隱

相關的事項，其他與個人資料私隱無關的事項並非答辯人進行判斷

時應該納人考慮的因素。

E2.2 「謨委曾工隹喪格」及「維景濤畔車讀袁啟屋范責喜喪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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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答辯人從調查中知悉第九屆業委會就其屬下的工作小組及會

議事項設有三份屋苑表格，包括「維景灣畔第九屆業主委員會－工

作小組申請表格」、「維景灣畔業主委員會成員／小組成員出席會

議聲明書 」 及「申請旁聽工程、保安、環境及會所小組會議表格及

聲明書」 （統稱「業委會工作表格」）。

44. 第九屆業委會及啟勝／服務處另外共同發出「維景灣畔申請索

取屋苑資料表格」，供業主申請索取相關資料之用。

45 . 就前者「業委會工作表格 」 而言，本委員會同意答辯人的陳

詞。啟勝指這些工作表格是供業主申請參加第九屆業委會工作小

組、出席或旁聽小組會議之用。隸屬於啟勝的服務處在收到該等業

委會工作表格後，會先確認申請人是维景灣畔的業主並將正本存

檔。服務處隨後會把該等業委會工作表格的副本轉交第九屆業委會

審批，由第九屆業委會決定是否接納相關申請。在缺乏任何相反的

理據下，從上述的情況可見，隸屬於啟勝的服務處並非為其本身目

的處理業戶在業委會工作表格中提供的個人資料，故根據《私隱條

例》第 2(12)條的定義，啟勝在這個層面上並不是資料使用者。

46. 至於由第九屆業委會及啟勝／服務處共同發出的「維景灣畔申

請索取屋苑資料表格 」 ，啟勝向答辯人表示如果住戶申請查閲的資

料並不涉及業委會，服務處會自行解答及提供資料予申請者。相

反，如果服務處認爲住戶索取的資料涉及業委會，服務處會將該等

申請表格交由第九屆業委會直接審批，由第九屆業委會決定如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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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申請者。由於隸屬於啟勝的服務處在處理此類申請時，在若干個

案中會直接處理相關申請及申請者提供的個人資料，啟勝在該等個

人資料而言則符合資料使用者的定義，並受《私隱條例》規管。本

委員會接納答辯人的陳詞。

47. 上訢人質疑答辯人上述的看法欠穩妥，但卻無提出任何理據

以支持之。

48. 

礎。

因此，本委員會駁回上訴理由陳述書第 5 及 7 段的上訴基

E3. 答辯人沒有交茌啟膀在抽籤派發牣品话動及攽集意見话動中約

「攽集私隱磬叨 ／ 如何极絹正

49. 如上所述，啟勝就在抽籤派發物品活動及收集意見活動中收

集所得的個人資料而言並丕是；資料使用者。

50. 就針對作爲資料使用者的第九屆業委會於該等活動中受《私

隱條例》監管的部分（包括發出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另外其他個案處理：參見行政上訴第 2/2021 號。

，答辯人已在

51. 因此，本委員會駁回上訴理由陳述書第 9 段的上訴基礎。

E4. 「維景潤畔申諝察啟屋宛責蘑裴格 」 俶乎痍尿障簧喜癆］（］）原

毘／是否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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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上訴人指稱「維景灣畔申請索取屋苑資料表格 」 備註的第四

點列明「申請者或需要提供更多之資料… 」 ，其意思含糊，與保障

資料第 1(1)原則似乎並不相容 。

53. 苴直，答辯人指出有關表格內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已就有關

收集個人資料行爲提供進一步説明，此備註部分可理解為－序言。

即使申請人或被要求提供更多資料，亦並不等同資料使用者違反保

障資料第 1(1) 原則及收集「超乎適度」的個人資料。另且：，本委

員會亦同意答辯人的決定的理據，即除非上訴人提出其他實質證

據，顯示申請者被要求提供的其他資料與收集資料用途不相關，答

辯人認爲就上訴人對由隸屬於啟勝的服務處發出的索取資料表格有

關個人資料私隱的投訴已獲解決。

54. 無論如何，答辯人指出啟勝在答辯人介入調查上訴人的投訢

後，啟勝已適當地修訂服務處所使用供住戶申請資料的索取資料表

格。經啟勝修訂後的索取資料表格亦已包含保障資料第 1(3)原則所

要求明示的項目，包括收集資料用途。

55. 答辯人亦已於 2021 年 l 月 13 日向啟勝發出警告信，提醒它

日後在負責管理的屋苑收集住戶的個人資料時需要遵守《私隱條

例 》 的有關規定，答辯人認為繼續處理上訢人的投訴，亦不能合理

地預期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

56. 因此，本委員會駁回上訴理由書第 1 1 段的上訢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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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總結

57. 基於上述各項理由，本委員會認爲答辯人不進一步調查上訢

人的投訴的決定是合理和合法。本委員會撤銷本上訢。

58 . 應雙方要求，本委員會不做訟費命令。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沈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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